
花蓮縣強化對災民災害救助工作處理實施要領 
修正草案總說明 

   「花蓮縣強化對災民救助工作處理實施要領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領），

於九十六年五月一日發布施行，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訂至今無修

訂。為配合衛生福利部修正「強化對災民災害救助工作處理原則」及實務

運作，並依據行政規則性質，修正本要領名稱為花蓮縣強化對災民救助工

作處理實施要點，爰擬具花蓮縣強化對災民救助工作處理實施要領修正

案，共修正四點，其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依據法規名稱及刪除強化對災民災害救助工作處理原則主管機

關名稱。（修正規定第一點） 

二、 刪除通知之方式限制、修正收容情形回報時間、慰問事宜時效及所

需經費支應機關為衛生福利部。（修正規定第五點） 

三、 刪除強化對災民災害救助工作處理原則主管機關名稱。（修正規定第

六點） 

四、 不符末條體例，爰予刪除。（修正規定第七條） 


